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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關於110年度壽險業準備金適足性測試之各類資產情境如
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公司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一、110年度壽險業準備金適足性測試之各類資產情境，需包

含下列情境：
(一)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研究建議之1000組情境；
(二)中華民國精算學會提供之7組情境；
(三)本會指定之1組情境；
(四)公司最佳估計情境(由簽證精算人員決定)。

二、說明一之前三項情境資料，請至本會保險局網站(電子公
布欄之重要公告)下載。

 

正本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(代表人黃調貴先生)

副本：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(代表人桂先農先生)、中華民國精算學會(代表人蔡

昇豐先生)、本會保險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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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